
臺中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
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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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選報名流程說明

報告人：九德國小 輔導主任 曾俊凱


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
鑑定安置-初選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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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線上報名系統



承辦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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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

⚫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



初選-重要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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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辦理項目

2/12(三)至2/18(二)

17點前
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線上登錄初選報名資料

2/21(五)至3/4(二) 就讀學校完成初選報名資料檢核、校內審查及團體報名作業（收件、
繳費、寄件） (不開放個別報名)

3/19(三)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自行列印「初選鑑定入場證」

3/21(五) 12:00 各承辦學校網站公布試場位置圖(不開放看試場)

3/22(六) 國小資優鑑定初選

4/7(一) 17:00前
1.初選成績公告
2.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可至線上報名系統自行列印鑑
定初選結果通知單

4/9(三) 11:30前 初選成績複查(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向鑑定試場之學校輔導室提
出複查申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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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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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生報名資格

⚫ 報名資格：

組別 條件一 條件二

甲組
二升三年級

二年級上學期學校舉辦之國語文、
數學定期評量，成績總分在同年級
或該班前百分之二十

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
實際照顧者推薦(填寫
觀察推薦表)

★教師推薦(填寫觀察
推薦表)

★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
員會審核通過

乙組
四升五年級

四年級上學期學校舉辦之國語文、
數學及自然科學定期評量，成績總
分在同年級或該班前百分之二十
(扣除已取得資優學生身分者)

※實驗教育(含在家自學)學生需於簡章公告後，參加113學年度上學
期設籍學校舉辦之最近一次定期評量，評量結果符合上述規定，且經學校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核通過。(名額採外加計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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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雲端校務系統-教務處-註冊組-成績綜合管理-定期評
量-定期評量-匯出Excel檔(不含平時成績)

• 至教育局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專區下載成績篩選程式

一、學生報名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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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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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(以下稱法定代理人)

自行線上報名：

2月12日(星期三)至2月18日(星期二)17:00報名截止

➢ 註冊

➢ 填寫基本資料及法定代理人觀察推薦表(線上點選)

➢ 上傳數位證件照(清晰、6個月內、大頭照)

➢ 選填鑑定試場(排序)

➢ 核對報名表及法定代理人觀察推薦表

⚫ 如報名人數過多，以電腦抽籤決定鑑定地點。(以列印
之鑑定安置報名表所載明之鑑定地點為準)

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一)-1



證件照錯誤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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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一)-2

照中照 不符合年齡 全身或半身照 照片模糊 多人合照或臉過小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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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
初選報名(二)

⚫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線上報名時，資料送出

後，系統即鎖定資料，若欲修改資料：

步驟1：由就讀學校至系統進行資料解鎖

步驟2：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需至系統重填資

料並送出

 線上系統操作，由松盟公司說明。



初選

11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一) -1

※ 學校初選團體報名，2/21(五)至3/4(二)

⚫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於2月21日(五)上午10時後

1. 列印紙本報名表(附件一)

2. 實際照顧者聲明書(附件九，如非法定代理人
始需填寫)

3. 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(附件四)

⚫ 教師觀察推薦表(附件五)

⚫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(附件二)及可
協助審查之文件



※學校初選團體報名，2/21(五)至3/4(二)

⚫ 學生或法定代理人自行列印可用白色A4影印紙，

學校(如教師觀察推薦表)，請分顏色：

➢ 甲組學生請用淺黃色 A4影印紙

➢ 乙組學生請用淺藍色 A4影印紙

⚫ 導師、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填寫及簽名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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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一) -2

初選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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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二) -1

※ 繳回之學生報名表上如有塗改：

⚫ 方式1-特推會以有塗改蓋章報名表進行審核：

➢ 修正處請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。

➢ 推薦學校以下欄位請全數核章完畢。

➢ 就讀學校承辦人至報名系統修正資料，並重

新列印修正後報名表(僅需加蓋承辦人職章)，

置於原報名表上。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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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二) -2

※ 繳回之學生報名表上如有塗改：

⚫ 方式2-特推會以新列印報名表進行審核：

➢ 就讀學校承辦人先至報名系統修正資料，確

認修正處與系統相符後，重新列印修正後報

名表，交由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確認後重新

簽名。

➢ 特推會以新報名表進行審核，並於其他欄位

核章。



初選報名-重要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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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系統開啟
2/12 (三)

報名系統關閉
2/18(二) 17:00 2/21 (五) 3/4 (二)

學生或其法定代
理人線上報名

資料送出後，系統即鎖定資料
~若學生欲修改資料~

1. 由各就讀學校至系統進行
資料解鎖

2.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需至
系統重填資料並送出

※此階段就讀學校無直接修
改資料權限，僅可解除鎖定

系統分配
鑑定地點

就讀學校團體報名
(收件、繳費、寄件)

1. 鑑定地點已由系統分
配，無法修改。

2. 學生資料有誤，由各
就讀學校至系統進行
修改。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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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三)-1
⚫ 就讀學校特推會審查學生鑑定報名資格。

特推會
核章

學生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

學校逐級核章

1.鑑定安置報名表(系統印出) 2. 實際照顧者聲明書(系統印出)(非法定代理人始需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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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三)-3
⚫ 就讀學校特推會審查學生鑑定報名資格。

法定代理人簽章 日期

3.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(系統印出)

⚫ 如非法定代理人簽
署報名表件，需簽
署並檢附實際照顧
者聲明書

初選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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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三)-4
3.教師觀察推薦表(甲組黃色、乙組藍色)

日期導師簽章

觀察期(三個月以上)

日期導師簽章

觀察期(三個月以上)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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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四) -1

⚫ 繳交報名鑑定費用（每人新臺幣800元整）予就

讀學校，並開立繳費證明給學生。

⚫ 繳費證明格式-各校繳費證明表格電子檔請逕自

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-科室業務-特殊

教育科-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專區」下載

 簡章-拾、注意事項四：中低收入戶、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

失業給付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，免收

報名費、複查費用。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各校受理學生報名時自行查驗正

本，影本請留校備查。

https://tc.edu.tw/page/7fcc2313-a76e-4fbf-95f6-50d10905a302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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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四) -2

⚫ 繳費證明格式-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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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五)

⚫ 每名學生繳交報名表件及費用：

➢ 報名表(法定代理人報名系統印出並簽名確認)

➢ 實際照顧者聲明書(附件九，倘非法定代理人，始需填
寫且一併檢附)

➢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實際照顧者觀察推薦表

➢ 教師觀察推薦表(甲組黃色，乙組藍色)

➢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申請表(附件二，無則免付)

(每生上列資料依序排列，並用釘書機於左上角裝訂)

➢ 鑑定費用(每人新臺幣800元整)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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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資料收件完成，請至線上報名系統登錄資料檢核結果並
列印初選團體報名繳費單，且於3月3日(星期一)前完成
繳款。(臨櫃繳款、匯款、ATM轉帳，擇一方式進行繳款)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六)-1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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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六)-2
至各金融機構匯款(九德國小)至烏日區農會

報名九德國小需2/27(星期四)前匯款

• 請勿使用個人網銀帳戶及ATM轉帳，以免對帳困難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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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繳款完成入帳後，才可下

載團體報名表單「初選團

體報名表」及「信封封面」

⚫ 3月4日(星期二)前將報名

表件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各

鑑定承辦學校；請分甲、

乙組，並依名冊序號排列。

三、學校初選團體報名(七)

※各就讀學校於團體報名時，因繳交報名費及寄送報名表件所生之相關費用
（如手續費、郵資等），由各校相關經費項下自行支應。(簡章上有標註)

學校逐級核章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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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於3月19日(星期三)起，

自行至線上報名系統列印「初選鑑定入場證」

，鑑定當日自行攜帶至鑑定試場，不另寄發。

⚫ 測驗日期及時間：114年3月22日(星期六)

⚫ 測驗地點：鑑定入場證載明之鑑定地點

四、初選鑑定入場證(一)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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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初選鑑定入場證(二)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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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4月7日(星期一)下午5時前公告鑑定初選結果於臺

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暨各承辦學校網站。

⚫ 公布後，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請於5月23日(星期

五)前至線上報名系統自行下載初選鑑定結果

通知單(不另行寄發，遺失亦不予補發)，請學生

或其法定代理人妥善留存。

五、鑑定初選結果



初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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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參加鑑定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於4月9日(星期三)上

午8時30分至11時30分親至承辦學校輔導室現場申

請成績複查，不受理郵件或通訊申請。

⚫ 填妥「成績複查申請表及回覆表」(附件六)，並

檢附鑑定結果通知單，限時掛號回郵信封1個(貼

妥35元郵票，並寫明收件學生姓名及相關資料)。

⚫ 複查費用：每科新臺幣100元整。

⚫ 複查結果採書面通知。

六、初選成績複查



以上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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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
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

初選報名流程說明及注意事項

謝謝您的聆聽


